
 附件 5  

臺中市立光榮國民中學 115學年午餐事項說明 

一、午餐以班級為單位，採團膳方式供餐，素食提供餐盒；每週供應一次水果。 

二、菜單依據教育部規定，設計符合國中生營養需求之餐點，並優先採用具有機

農產品標章、CAS台灣優良農產品標章、產銷履歷農產品（TAP）標章或臺

灣農產品生產追溯標示之食材。 

三、115 學年度因臺中市政府實施學校午餐免費措施，其供餐內容尚待市府公告。 

四、假日安心午餐券申請說明： 

1. 具有下列特定資格，且假日家長無法提供學生午餐者得以申請： 

(1) 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：須備妥 115年度臺中市核發證明。 

(2) 家庭突遭變故或其他經濟困難：須繳交證明文件，並詳實說明家庭境況。 

2. 符合資格的學生請備妥證明文件，於 8/27 新生訓練當天主動向導師提出，領

取申請表回家由家長填寫，隔日繳回導師。 

3. 提出申請後，經學校審查確定資格無誤，始得予補助，並須遵守臺中市政府

安心餐券領用規定。 

4. 請在時間內完成申請作業，以免超過申請時間。 

 

 

 

五、學生為素食者，請家長掃描 QR碼進行登記，以便開學

供餐，登記時間至 4/19(日)新生報到日截止。如有問題，

請於報到當日於第 7 號櫃台洽詢，或聯絡電話 : 

24831428 分機 625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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